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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

1.1 核查目的

根据《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》及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的总体安排，湖南省绿色制造产业联合会作为第三

方核查机构之一，在湖南省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，独立公正地开展核

查工作，确保数据完整、准确。根据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

参考指南》，此次对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核

查方”）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产品碳足迹自核查报

告进行核查，核查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内容：

1）确认受核查企业提供的产品碳足迹自核查报告及其支撑文件

是否完全可信，是否符合《工业和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；确认受核查企业提供的《产品碳足

迹自核查报告补充数据》及其支撑文件是否完整可信，是否符合《工

业和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

求和补充数据表填写的要求；

2）确认受核查企业记录和存储的数据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

计量仪表的安装和维护是否符合《工业和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
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及相关标准的要求；

3）为企业准确核算自身温室气体排放，更好地制定温室气体排

放控制计划、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提供支撑，并为全国碳交易制度下的

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提供支撑；

4）督促企业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，建立温室气体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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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体系，促进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；

5）为主管部门准确掌握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，制定相关

政策提供支撑；

6）为主管部门建立并实施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报告制度奠定基础，

为国家或地方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定期编制提供参考数据。

1.2 核查范围

受核查方2022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，即受核查方湖

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边界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，涉及生产

系统、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

体排放。

企业主要产品为多库酯钠片、胶体果胶铋干混悬剂、蒙脱石散、

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，属于核算指南中的《工业和其他行业企业

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，不属于需填报补充数据

表的行业，因此未填报补充数据表。

1.3 核查准则

根据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》，此次核查依据

包括：

1）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）；

2）《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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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（环办气候〔2021〕9 号）；

4）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》；

5）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》；

6）《工业和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

行)》（以下简称核查标准）；

7）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》（GB17167-2006）；

8）《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》（DL/T448-2016）。

2、核查过程和方法

2.1 核查组安排

（1）核查机构及人员

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、技术能力、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

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，湖南省绿色制造产业联合会指定了本次核查的

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。

核查组由不少于两名核查员组成，其中至少一人具备该行业领域

的经验，并指定一名核查组长。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单位，每个抽样

现场由不少于一名核查员进行现场核查。并指定不少于一名技术复核

人做质量复核，技术复核人为具备该行业领域经验的核查员。核查组

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2-1。

表 2-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

姓名 职责/分工

姚青 组长

徐萍 组员/技术专家

瞿丹 组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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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核查时间安排

湖南省绿色制造产业联合会接受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

所示。

表 2-2 核查时间安排表

日期 时间安排

2023年07月25日 文件评审、现场核查

2023年08月02日 完成核查报告

2023年08月05日 技术复核、报告签发

2.2 文件评审

根据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》，核查组对如下

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：

1）排放单位提交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：核查组于2023年07月25

日收到《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

（初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”），并于2023年07

月25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。

2）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，详见核查报告“支持性文件清

单”。

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，识别出现场核查的重点为：现场查看

排放单位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，现场

查阅排放单位的支持性文件，通过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

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

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，并编制本核查

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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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现场核查

核查组于2023年07月29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核查。现场核查

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、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、

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、与排放单位进行访谈、核查组内

部讨论、末次会议6个子步骤。现场核查的时间、对象及主要内容如

表2-3所示：

表 2-3 现场核查记录表

时间
访谈对象

（姓名／职位）
访谈内容

2023年
07月29日

周邦维

-受核查方基本情况，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产

品情况等；

-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

及管理职责设置；

-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；

-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；

-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；

-核算方法、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的核查；

-活动水平数据及补充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

程；

-现场观察排放设施；

-监测设备的安装、校验情况；

-计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；

张星

张育红

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的核查发现将在本核查报告的第三部分详

细描述。

2.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

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总结评价的结果，受核查方排

放报告数据与核查报告数据一致，审核组未开具不符合项。

为保证核查质量，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、技术复核人复核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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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。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

三级质量校核程序，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

核查质量。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。核查组组长负责在

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，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

报告的质量；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

排放报告、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；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整体

质量的把控，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。

3、核查发现

3.1 基本情况的核查

（1）单位简介及组织机构

1）排放单位简介

排放单位名称：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07279773228

法定代表人：黄本东

单位性质：股份制企业

所属行业：C2720化学药品制剂制造

实际位置：浏阳经开区康平路6号

成立时间：2010年04月30日

排放报告联系人：周邦维

2）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

排放单位的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，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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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，严格科学的企业管理，黄本东为公司法人代表，公司下设生

产部、行政部、技术部、设备部、后勤部及各生产车间等相关部门。

其中，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技术部负责。

（2）产品服务及生产工艺

排放单位主要的产品为多库酯钠片、胶体果胶铋干混悬剂、蒙脱

石散、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等。生产工艺如下列图所示。

公司共有50余种不同规格和成分的产品，产品均为固体制剂产

品，仅会使用少量的乙醇作为辅材，不涉及工艺废水，其产品主要分

为片剂、胶囊剂、散剂、颗粒剂、吸入剂五种生产工艺，简要描述工

艺流程图如下。

1）片剂流程图如下图1-1所示；

图1-1 片剂流程图

2）胶囊剂流程图如下图1-2所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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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-2 胶囊剂流程图

3）颗粒剂流程图如下图1-3所示；

图1-3 颗粒剂流程图

4）散剂流程图如下图1-4所示；

图1-4 散剂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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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吸入剂制备流程简介如下，流程图如下图1-5所示；

①搅拌溶解：将主药乙酰半胱氨酸溶于部分注射用水，充分搅拌

至充分溶解，再充氮气，加入依地酸二钠，通过离子螯合剂稳定溶液。

②调节：加入氢氧化钠调节溶液的pH值至6.8。

③定容：加注射用水至全量进行充分搅拌，定容至比例浓度。

④灌封：进行中间产品检测，合格后将溶液通过膜过滤初步除菌，

再充氮灌封（中硼硅棕色安瓿3mL）

⑤包装入库：采用湿热灭菌条件在121℃灭菌15分钟，使溶液F0

值大于12，灯检、执行全自动安瓿包装线标准操作规程，将包装好的

成品及时送交仓库并办理入库手续。

图1-5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工艺流程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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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能源统计及计量情况

使用能源的品种：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为电力、蒸汽和生物质。

能源统计情况：排放单位有2022年《能源消费用量统计表》来统

计能源的消耗量。

能源审计情况：无

综上所述，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真实、正

确。

3.2 核算边界的核查

核查组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，对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

信息进行了核实：

1）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核查标准

一致；

2）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以独立法人企业为边界进行核算：通过文件

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、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，核查组确认

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，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所有生产系统、辅助生

产系统、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。经现场参访确认，受核查

企业边界：

3）本企业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范围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经开

区康平路6号（包括直接生产系统、辅助生产系统、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

的附属生产系统）对应的净购入的使用的电力、蒸汽和生物质产生的排放。

4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（办公室）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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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附属部门。

5）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的完整。

6）核查组查看了排放单位所有现场，不涉及现场抽样。核算边界内

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3-1。

表 3-1 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表

排放源分类 排放设施 排放设施位置
相应物料

或能源种类

备注（2022年设施的变化

情况：新投产、退出）

化石燃料燃烧 生产设备 生产车间 生物质 -

外购电力 生产设备 生产车间 电力 -

外购热力 生产设备 生产车间 蒸汽 -

综上所述，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

排放设施，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、设施边界符合核查标准中的要求，且排

放设施的名称、型号以及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。

3.3 核算方法的核查

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

算方法：

E = E 燃烧 + E 过程 + E 电力+ E 热力 (1)

其中：

E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，tCO2e

E 燃烧：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，tCO2

E 过程：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，tCO2e

E 电力：企业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，tCO2

E 热力：企业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，tCO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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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净购入电力、热力产生的排放

企业净购入的电力、热力产生的CO2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
参考《关于做好2023—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文件得，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为0.5703t

CO2/MWh。

（2）活动水平数据获取

企业净购入电量、蒸汽数据以企业能源计量仪表记录的读数为准，如

果没有能源计量仪表记录，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能源结算发票或者结算单

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。企业应按净购入不同能源所在的不同能源供应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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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统计净购入能源和数据。

（3）排放因子数据获取

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应根据企业生产地址及目前的东北、华

北、华东、华中、西北、南方电网划分，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

的相应区域电网排放因子进行计算。

3.4 核算数据的核查

核查组对以下数据分别进行了核查。

表 3-2 排放单位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（计算系数）类别一览表

能源名称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/计算系数

净购入电力 净购入电量 电力排放因子

净购入热力 净购入蒸汽量 热力排放因子

化石燃料 生物质 /

（1）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通过评审排放报告及访谈排放单位，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活

动水平数据进行了核查，确认相关数据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且符合核查标

准的要求。

表 3-3 对活动数据消耗量的核查

活动

数据
电力 蒸汽 生物质

数据

值
3803980 13291.876 502

单位 kWh GJ t
数据

来源

《2022年电力用量统计

表》

《2022年蒸汽用量统计

表》

《2022年生物质用量统

计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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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

方法
连续计量 连续计量 1次/月

监测

频次
连续计量 连续计量 连续计量

记录

频次
每月记录、每年汇总 每月记录、每年汇总 每月记录、每年汇总

监测

设备

校验

每年校准一次 每年校准一次 /

数据

缺失

处理

无 无 无

交叉

核对

1、填报数据来自《2022年电费用量统计表》、《2022年蒸汽用量统计表》、

《2022年生物质用量统计表》，无其他交叉核对数据。

2、核查组通过核对《2022年电费用量统计表》、《2022年蒸汽用量统计

表》、《2022年生物质用量统计表》，抽查了2022年每月的用量数据，与

发票中数据一致。

核查

结论

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（终版）及《核查报告》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源于

企业《2022年电费用量统计表》、《2022年蒸汽用量统计表》、《2022年
生物质用量统计表》，能够真实反映受核查方的电力、蒸汽、生物质消耗

情况。

（2）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通过评审排放报告，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排放因子的核算参数进行

了核查，确认相关数据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且符合核查标准的要求。

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：净购入电力、热力排放量

表 3-4 排放因子的核查

序号 碳氧化率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

1 电力消费的排

放因子

0.5703t
CO2/MWh

关于做好 2023—2025年发电行

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数据准确

2 热力消费的排

放因子
0.11tCO2/GJ
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温室气体

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（试

行）

数据准确

3 化石燃料燃烧

的排放因子
0.0249tCO2/GJ
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温室气体

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（试

行）

数据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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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

根据核查标准，核查组通过审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，对所提供

的数据、公式、计算结果通过重复计算、公式验证等方式，确认排放量计

算公式正确、排放量的累加正确、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、排放量的计算结

果正确。结果如下。

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排放量如下：

表 3-5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排放量(tCO2)

能源名称 净购入能源量 排放因子 排放量(tCO2)

电力 3803980kWh 0.5703t CO2/MWh 2169.41

热力 13291.876GJ 0.11tCO2/GJ 1462.11

化石燃料 502t 0.0249tCO2/GJ 1475.10

（4）排放量汇总

碳排放量汇总如下表所示。

表 3-7 排放单位排放量汇总

源类别
温室气体本身

质量（t）
CO2当量

（tCO2e）
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1475.1 1475.1

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2169.41 2169.41

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462.11 1462.11

其他显著存在的排放源（如果有） 0 0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
总量（tCO2e）

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

含的CO2排放
1475.1

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

的CO2排放
3631.5

（5）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（不涉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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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组针对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》

中的数据进行了核查。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确认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

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《核算指南》一致。核查组没有发现核算方法偏离《核

算指南》要求的情况。

3.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

受核查方建立了《企业能源管理制度》，制定了能源管理岗位职责，

主要从能源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、制度的执行管理、能耗指标的制定、节

能技术的推广、公司员工的节能培训，能源统计分析、能源管理台账等方

面规定了能源管理岗位的工作内容。

同时，受核查方有关能源利用、节能、能耗设备、能源计量与统计等

管理内容还分布在各个管理制度中。核查组采访了负责人，确认以上信息

属实且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3.6 其他核查发现

无

4、核查结论

4.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

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湖南省绿色制造产业联合会确认：湖南华

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《工业和其他

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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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排放量申明

（1）企业法人边界排放量的声明

经核查的企业法人边界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。具体声明如下：

表 4-1 经核查的排放量

源类别 经核查的排放量（tCO2e）

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5106.62

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1475.1

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2169.41

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462.11

（2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

企业主要产品为多库酯钠片、胶体果胶铋干混悬剂、蒙脱石散、

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等，属于核算指南中的《工业和其他行业企业

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，不属于需填报补充数据表的

行业，因此未填报补充数据表。

（3）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

无

（4）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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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附件

附件 1：不符合清单

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原因分析
受核查方采取的纠正

措施
核查结论

1 无 - - -

附件 2：对今后核算与报告活动的建议

1）受核查方应建立碳核查相关数据资料的专人专管制度，建议调整

组织结构，并完善易缺失数据的保管措施；

2）受核查方应加强《核算标准》的培训，了解并掌握温室气体排放

量的计算方法，同时在计算碳排放量时，注意各个数据取值是否与核算标

准的要求相一致；

3）受核查方应加强能源监测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工作，定期对计量设

备进行校检；

4）受核查方在关注提高产值的同时，应提高节能减排的环保意识，

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。

支持性文件清单

1 企业工商营业执照

2 2022年厂区综合能耗核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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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企业工商营业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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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2022年厂区综合能耗核算表

能源类型 单位 消耗量 折标系数 折标煤tce

蒸汽 t 4793.32 0.03412kgce/MJ 0.378
生物质 t 502 0.4286kgce/kg 215.16
水 t 69558 0.2571kgce/t 17.88

外购电量
万

kWh 380.398 0.1229kgce/kWh 438.89

合计 672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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